
 (http://www.mot.gov.cn)

交通运输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铁路局 中国民用
航空局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利老年人日

常交通出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局），卫生健康委，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
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
铁路局集团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
通知》（国办发〔2020〕45号）有关部署，推动解决老年人在智能技术面前遇到的交通
出行困难，进一步完善交通运输领域便利老年人出行服务的政策措施，确保老年人日常
交通出行便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改进交通运输领域“健康码”查验服务
　　各地要督促指导运输企业按照最新版《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
分级防控指南》要求，依法依规分区分级精准落实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各项防控措
施。在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除汽车客运站、客运码头、民用运输机场和出入境口
岸等特殊场所外，一般不用查验“健康码”。对于按照当地疫情防控领导机构要求仍需
查验“健康码”的情形，简化操作以适合老年人使用，并应建立完善“健康码”亲友代
办、工作人员代查等服务，不得将“健康码”作为人员通行的唯一凭证，对老年人等群
体可采取凭有效身份证件登记、持纸质证明通行、出示“通信行程卡”作为辅助行程证
明等替代措施。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在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等客运场站和高速公路
服务区，为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等群体设立“无健康码通道”，现场安排人员做好
服务引导和健康核验。（2021年2月底前完成）

 　　二、便利老年人乘坐公共交通
　　（一）保留现金、纸质票据和凭证。各地铁路客运站、汽车客运站、客运码头、民
用运输机场在推广网上售票和移动支付的同时，应保留线下售票窗口或配备自助终端，
支持现金支付和凭证打印。出租汽车、公交化运行的道路客运等交通方式，应当支持现
金支付或者提供方便现金转换的服务。对于已推行电子客票、电子船票的国内客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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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应支持老年人在现场购票或由他人网上代为购票后，凭购票的有效证件或相应的纸
质票据、凭证直接乘坐。（2021年6月底前完成）
　　（二）完善交通一卡通出行服务功能。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快推进交通一
卡通互联互通升级改造，基本实现辖区内具备条件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交通一卡通互联
互通，进一步拓展交通一卡通在出租汽车、城市轮渡以及公交化运行的道路客运等交通
方式的应用，实现实体卡与移动支付方式深度融合，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人民群众提供
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的交通出行支付服务。（2021年6月底前完成）各省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交通运输、人民银行等部门，要积极联合推动具备条件的社保卡增加交通出行功
能。（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三）便利老年人凭证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在当地党
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研究出台凭老年卡享受城市公共交通优待服
务的政策，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实现老年人凭身份证、社保卡等证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
要积极争取当地财政支持，指导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对刷卡机具升级改造，便利老年人持
不同类型有效证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2021年12月底前完成）
　　三、优化老年人打车出行服务
　　（一）保持巡游出租汽车扬召电召服务能力。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指导巡游出
租汽车经营者顺应电召发展需要，优化车辆运营状态标志；鼓励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在
空驶待租期间，有效保障扬召需求。要加强公益性巡游出租汽车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
设，加大公共服务保障和相应资源投入，充分发挥95128等电召服务电话作用，整合巡
游出租汽车运力，提供电话预约或即时叫车服务，提高电话接线率和响应效率，为老年
人提供安全、便捷、优质的出行服务。鼓励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组建“爱心车
队”“雷锋车队”“志愿者车队”，发挥先锋引领作用，对有相对固定用车需求的老年
人提供保障服务。（2021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完善约车软件老年人服务功能。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指导鼓励网约车平
台公司优化约车软件，增设方便、适合老年人使用的“一键叫车”功能，通过更加简化
的手机约车操作流程和更加清晰的手机约车软件界面，切实降低老年人使用网约车的操
作难度。鼓励网约车平台公司探索开发客服热线语音接单、后台下单、线下结算等功
能，为老年人使用网约车提供更完善、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鼓励有条件的网约车平
台公司通过技术手段，精准施策，为老年人提供优先派单服务。（2021年12月底前完
成）
　　（三）鼓励重点场所提供便捷叫车服务。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积极协调当地有
关部门，在医院、居民集中居住区、重要商业区等场所设置出租汽车侯客点、临时停靠
点，依托信息化技术提供便捷叫车服务，引导巡游出租汽车企业积极参与、及时响应，
更好地为老年人等群体出行提供便捷服务。（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四、提高客运场站人工服务质量
　　各地铁路客运站、汽车客运站、客运码头、民用运输机场、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及高
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均应保留人工服务窗口，为老年人提供咨询、指引等便利化服
务和帮助。（2021年2月底完成）在人流密集的客运场站，具备条件的要为老年人设立
优先购票窗口、专用等候区域或绿色通道，在站内设置清晰、明显的老年人服务提示引
导标志，便利老年人出行。（2021年12月底前完成）
　　各地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便利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保障措施，积极争取财政资金
等支持，按照本通知任务要求，进一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建立工作台账，明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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